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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ONG WEI (ASI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91）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佈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佈列載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的財務摘要及全文，乃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中有關中期業績初步公佈附載資料的相關規
定。載有GEM上市規則所規定資料的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印刷版本將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可於GEM網站www.hkgem.com及本公司網站www.hongweiasia.com閱覽。 

承董事會命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長樂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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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長樂先生、張雅鈞女士、劉加勇先生、黃建澄先生及金子
博博士；非執行董事為柳瀨健一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建民博士、錢小瑜女士及
周浩雲博士。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
董事對此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
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
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陳述內容或本公佈有所誤導。

本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於GEM網站(www.hkgem.com)刊載。本公佈亦將於本
公司網站www.hongweiasia.com刊載。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
風險之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
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
投資決定。GEM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
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
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
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
載，旨在提供有關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 
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 
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
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
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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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3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香港九龍
新蒲崗
八達街9號
威達工貿商業中心
10樓5號室

香港總辦事處
香港九龍
新蒲崗
八達街9號
威達工貿商業中心
10樓5號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廣東省
韶關市仁化縣工業園

授權代表
黃長樂先生
陳坤先生

執行董事
黃長樂先生
張雅鈞女士
劉加勇先生
黃建澄先生
金子博博士

非執行董事
柳瀨健一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建民博士
錢小瑜女士
周浩雲博士

合規主任
黃建澄先生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審核委員會
周浩雲博士（主席）
徐建民博士
錢小瑜女士

薪酬委員會
徐建民博士（主席）
黃長樂先生
周浩雲博士

提名委員會
黃長樂先生（主席）
徐建民博士
周浩雲博士

公司秘書
陳坤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律師）

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54樓

核數師
長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及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GEM股份代號
8191

公司網址
www.hongweiasia.com



財務摘要

42022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如下：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165,4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186,600,000
港元減少約11.4%。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36,5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28,100,000港元
增加約29.8%。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7,200,000港元，而二零二一年同期
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則約為4,400,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中期業績

5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
間」或「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一期間」或「同
期」）的比較數字（如適用）。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97,440 118,697 165,396 186,596
銷售成本 79,878 (100,191) (128,881) (158,472)
 

     

毛利 17,562 18,506 36,515 28,124
其他收入 5 2,489 5,256 4,251 6,850
其他虧損淨額 (27) (359) – –
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所產生的虧損淨額 (98) – (98) –
出售生物資產及使用權資產—林地的收益 5,849 168 1,708 168
銷售及分銷開支 (7,198) (9,050) (12,118) (14,767)
行政開支 (6,493) (4,820) (13,692) (10,495)
財務成本 6 (4,926) (7,836) (10,614) (14,240)
 

     

除稅前溢利╱（虧損） 7,158 1,865 5,952 (4,360)
所得稅抵免 7 1,270 – 1,27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8 8,428 1,865 7,222 (4,360)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 
（開支）╱收入：
換算為呈列貨幣時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9,577) 3,919 (16,594) 89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19,577) 3,919 (16,594) 897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11,149) 5,784 (9,372) (3,46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11,149) 5,784 (9,372) (3,463)
 

     

經重列 經重列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以港仙計 9 16.29 4.48 13.96 (10.47)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62022中期報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8,980 352,454
使用權資產 24,858 26,893
生物資產 11 24,088 25,073
無形資產 1,020 1,306
在建投資物業 15,892 15,892
遞延稅項資產 1,697 1,87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14 41 50,354

 

   

466,576 473,847
 

   

流動資產
存貨 12 169,705 137,57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72,106 90,16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46,981 59,94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538 11,431
受限制存款 – 126

 

   

304,330 299,24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5 24,735 27,34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72,600 56,323
應付稅項 129 129
合約負債 6,068 6,125
銀行及其他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16 201,418 219,799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5 5
遞延收入 4,466 4,224
租賃負債 159 353
應付票據，有抵押且有擔保 17 55,221 56,721

 

   

364,801 371,025
 

   

流動負債淨額 (60,471) (71,78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6,105 402,067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7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92 5,043
銀行及其他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16 91,175 77,297
遞延收入 25,450 26,654
租賃負債 27 107
應付票據，有抵押且有擔保 17 16,336 15,940

 

   

136,480 125,041
 

   

資產淨值 269,625 277,0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270,896 268,925
儲備 (1,271) 8,1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權益總額 269,625 277,026
 

   



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2022中期報告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經審核） 268,925 (16,968) 34,906 (749) (9,088) 277,026
期內溢利 – – – – 7,222 7,222
配售時發行股份 1,971 – – – – 1,97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為呈列貨幣時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16,594) – (16,594)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1,971 – – (16,594) 7,222 (7,401)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1,239 – (1,239) –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未經審核） 270,896 (16,968) 36,145 (17,343) (3,105) 269,62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經審核） 253,928 (16,968) 31,328 (11,337) 29,271 286,222
期內虧損 – – – – (4,360) (4,36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為呈列貨幣時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897 – 897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897 (4,360) (3,463)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2,650 – (2,650)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未經審核） 253,928 (16,968) 33,978 (10,440) 22,261 282,759
       



9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5,819 (3,46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8,227) (20,95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8,668 (19,6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6,060 (5,596)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431 17,517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2,153) (4,431)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5,538 7,490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02022中期報告

1. 一般資料及呈報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 
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當中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批准日期」）獲授權刊發。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要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一併閱讀。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60,47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71,780,000港元）。其流動負債包括流動銀行及其他借款約201,41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19,799,000港元）超出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15,53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431,000港元）。

經計及本集團的財務表現、營運資金、流動資金狀況、來自其主要往來銀行及金融機構的可動用融資，以
及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與其供應商、往來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關係的穩定性，董事已編製及評估截至二零
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12個月期間的營運資金預測。此外，黃先生及其家庭成員（「黃氏家族」）已同意向本集
團提供財務支援，且將不會要求本集團償還應付彼等的款項，除非本集團能夠償還有關款項。有鑒於此，
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可見將來能悉數履行其到期財務責任。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採納的相
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附註2所披露於本期間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除外。

該等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作為比較資料的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該等財務報表。有關根據公司條例第
436條須予披露的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更多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送呈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等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
並無保留意見；並無提述在核數師對其報告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須提請任何人士注意的任何事宜；且並
無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本集團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於本年度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的修訂，物業、 
廠房及設備

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的修訂，撥備、 
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
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於中國進行銷售刨花板已收及應收的收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確認時間—於某一時間點：
銷售刨花板 165,396 186,596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165,396 186,596
 

  

刨花板銷售於某一時間點，即交付刨花板予客戶時確認。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就作出策略決定所審閱的報告來釐定其經營
分部。本集團的營運業務根據其業務性質及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分開組織及管理。本集團各經營分部均為一
個提供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各分部所承受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經營分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有兩個可報告經營分部。詳情如下：

a. 刨花板分部，主要在中國製造及銷售刨花板；及

b. 林業分部，主要在中國採伐木材、種植及銷售木材及農產品。

可報告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載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
收益即各經營分部所產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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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業績即各經營分部未分配中央行政開支（未分配企業開支）、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前的損
益。上述資料會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者協助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

為了監控分部表現和分部之間的資源分配：

– 所有資產已分配予可報告分部（除應收貸款、遞延稅項資產及未分配企業資產外）；及

– 所有負債已分配予可報告分部（除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票據、租賃負債、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
及未分配企業負債外）。

經營分部

提供予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的本集團分部資料列示於下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刨花板分部 林業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可報告分部收益 165,396 – 165,396

   

分部業績：
可報告分部業績 20,160 1,220 21,380
利息收入（附註5） 6
財務成本（附註6） (10,614)
未分配企業員工成本 (1,746)
未分配企業開支 (3,074) 

除稅前綜合溢利 5,952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已分配* 30,067 – 30,067

折舊－已分配 19,069 412 19,481
折舊－未分配 312 

折舊總額（附註8） 19,793 

攤銷（附註8） 235 –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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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經營分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刨花板 林業
分部 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可報告分部收益 186,596 – 186,596   

分部業績：
可報告分部業績 14,588 – 14,588
銀行利息收入（附註5） 9
財務成本（附註6） (14,240)
未分配企業員工成本 (1,224)
未分配企業開支 (3,493) 

除稅前綜合虧損 (4,360)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已分配* 20,538 – 20,358

折舊－已分配 16,574 266 16,840
折舊－未分配 164 

折舊總額（附註8） 17,004 

攤銷（附註8） 231 – 231
 

* 刨花板分部的資本開支主要指期內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為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的預付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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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實體層面披露

地理資料
本集團業務位於中國，其於兩個期間的全部收益均產生自中國。有關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中國的收益 165,396 186,596
 

  

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均位於中國，其中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生物資產按資產的所在地
劃分，而使用權資產、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以及無形資產則按其獲分配至之業務的所在地劃
分。

主要客戶資料

期內，銷售刨花板產生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以上的一名客戶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2,789 47,916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增值稅（「增值稅」）退稅 640 6,025
政府補貼 3,591 452
利息收入 6 9
其他 14 364
 

  

4,251 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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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9,058 10,448
應付票據的利息 – 3,783
租賃負債的利息 4 9
來自黃先生及其聯繫人的貸款的利息 1,141 –
其他 411 –
 

  

10,614 14,240
 

  

7.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
   

計入的遞延稅項：
－產生暫時差額 (1,270) –
   

所得稅抵免 (1,270) –
   

由於本集團收入並非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鴻偉木業（仁化）有限公司（「鴻偉仁化」）的稅率為25%。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倘一間企業利用《資源綜合利用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所列資源作為其主
要原材料以製造國家並不限制或禁止的產品，並符合有關國家或行業標準，則由此產生的收入僅90%入賬
為該企業於該年度的應課稅收入（「稅項優惠」）。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鴻偉
仁化有權享有該項優惠政策，故鴻偉仁化來自刨花板銷售之收入僅90%被視為應課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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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續）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的企業可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截至二
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並因此其溢
利有權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稅項豁免」）。

8. 期內溢利╱（虧損）
期內溢利╱（虧損）經扣除以下各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及攤銷開支
下列各項的折舊： (i)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902 16,037
－使用權資產 891 967
無形資產攤銷 235 231

    

折舊及攤銷開支總額 20,028 17,23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8,856 7,07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05 981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11,261 8,05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28,881 158,472
    

(i) 該款額已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開支）表中的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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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虧損）所用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虧損） 7,222 (4,360)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1,731 41,630
 

  

附註： 由於兩個期間均無潛在攤薄發行在外普通股，故兩個期間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相同。

10.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擬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生物資產
(a) 業務活動性質

生物資產為附帶於林地上的直立樹木，該等樹木可採伐為木材作為農產品。所採伐的大多數木材（即
小口徑木材）將用作本集團生產供銷售的刨花板的原材料，而剩餘的木材（即大口徑木材）將銷予外部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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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物資產（續）
(b) 生物資產的估值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農業」，本集團的生物資產於初始確認時及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值減銷
售成本計量。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乃參考獨立估值師（「估值師」）進行的工作釐定。估值師
具備多種專業資格及具備為香港上市公司的農業及生物資產及其相關業務進行估值的豐富經驗。因
此，董事認為估值師有能力釐定本集團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於各報告期末進行估值時，
本集團管理層已與估值師就估值假設及估值結果進行討論。

由於本集團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屬非現金性質，乃源自多項假設且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
所採伐木材的各種不同用途、木材存在天然缺陷、木材生長及死亡率、災害、採伐時的市場價格及
買方喜好，故任何假設及因素變動均可能嚴重影響本集團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

兩個年度內概無於損益內確認任何初始確認收益。

12. 存貨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30,798 123,787
在製品 901 2,381
製成品 38,006 11,410
   

總計 169,705 13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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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45,070 52,853
應收票據 32,807 43,349
   

77,877 96,202
減：虧損撥備 (5,771) (6,036)
   

總計 72,106 90,166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以記賬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最多為90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日）。本集團對其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謹監控，藉以減低信貸風險。高
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結餘。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且其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3,241 39,962
超過三個月但六個月內 2,593 5,615
超過六個月 9,236 7,276
   

總計 45,070 5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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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續）
應收票據由本集團收到延長原信貸期之票據當日起十二個月內到期。以下為應收票據按到期日呈列的賬齡
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19,405 36,040
超過三個月但十二個月內 13,402 7,309
 

  

總計 32,807 43,349
 

  

1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收回增值稅 18,688 16,713
應收增值稅退稅 1,005 1,408
可抵免增值稅 507 1,583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20,015 35,73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付預付款項 41 50,354
向員工預付款項 2,423 2,730
其他 4,343 1,780
 

  

47,022 110,298
 

  

就報告用途分析
流動資產 46,981 59,944
非流動資產 41 50,354

 

  

47,022 11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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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24,735 27,346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作出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22,228 16,086
超過三個月但六個月內 625 5,193
超過六個月 1,882 6,067
 

  

總計 24,735 27,346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須於30至90日內結清。

16.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款 (i)
－於一年內到期 127,458 110,262
－於一年後到期 75,012 57,975
有關貼現應收票據的已取得銀行借款 (i) 18,677 18,807
其他借款 (ii) 41,425 76,729
來自黃先生及其聯繫人的無抵押貸款 (iii)
－於一年內到期 30,021 33,323

  

  

292,593 297,096

減：計入流動負債的金額 (201,418) (219,799)
  

  

非流動部分 91,175 77,297
  

  

分析為：
有抵押但無擔保 (iv) 106,265 113,963
有抵押且有擔保 (iv) 154,494 149,810
無抵押且無擔保 31,834 33,323
  

  

292,593 29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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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銀行及其他借款（續）
附註：

(i) 除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約為72,23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1,738,000港
元）的銀行借款，以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約為148,91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125,306,000港元）的銀行借款外，所有銀行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ii)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其他借款為與金融機構訂立的售後租回經營租賃安排，據此，本集團
向金融機構轉移其若干設備，以獲得向本集團提供的貸款，貸款年期自貸出當日起計為期一至三年（二零
二一年：一至三年）。於租期結束時，本集團能支付最低代價重新購入租出的設備。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其他借款約為41,42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6,729,000港元）。其他借款以人
民幣計值。

其他借款的到期日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25,262 57,407
超過1年但不超過2年 14,457 14,108
超過2年但不超過5年 1,706 5,214
 

  

41,425 76,729
 

  

(iii)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餘為黃先生、黃太及黃韻瑜女士（「黃女士」）（黃先生及黃太之女兒）的無抵
押貸款，分別約為10,000,000港元、13,559,000港元及6,462,000港元。貸款均按年利率7厘計息，為無
抵押及須於二零二二年償還。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為黃先生、黃太及黃女士的無抵押貸
款，分別約為10,000,000港元、13,537,000港元及9,786,000港元。貸款均按年利率7厘計息，為無抵押
及須於二零二二年償還。

詳情載於二零二一年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7(iii)。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3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16. 銀行及其他借款（續）
附註：（續）

(iv)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及其他借款以下列本集團各項資產作抵押：

(a) 質押本集團賬面總值約249,76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49,768,000港元）的物
業、廠房及設備；

(b) 質押本集團賬面總值約15,03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8,612,000港元）的使用
權資產；

(c) 質押本集團賬面總值約38,00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410,000港元）的存貨；
及

(d) 質押本集團賬面總值約18,67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8,807,000港元）的應收
票據。

(v)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73,08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3,081,000港
元）的有抵押且有擔保銀行借款以黃先生及黃建澄先生簽立的個人擔保作抵押，擔保上限金額最多約為
122,30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22,309,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約41,42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6,729,000港元）的有抵押且有擔保其他借款以黃
先生與黃太╱黃先生、黃太及黃建澄先生簽立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17. 應付票據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有抵押且有擔保（附註i） 55,221 56,721
非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無抵押且無擔保（附註ii） 16,336 15,940
   

71,557 7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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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票據（續）
附註： (i)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本公司與一名認購人（「票據認購人」）訂立一份認購協議（「票據認購協

議」），據此發行本金額為100,000,000港元，期限由發行日期起計初步為期兩年的有抵押且有擔保
票據（「票據」），其經本公司與票據認購人協定可延長一年。票據以本公司於鴻偉仁化的繳足股本
及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黃先生及黃太（合稱「擔保人」）簽立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擔保人與票據認購人訂立修訂契據，據此（其中包括）票據認
購人同意修訂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到期日由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延長至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的公佈。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本公司已與票據認購人訂立豁免函件，據此，票據認購人同意（其中包
括）豁免本公司悉數償付票據項下應付金額之責任，直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為止，以待商討進一
步延後還款日期。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的公佈。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已簽立修訂契據以修訂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合
計本金額不得多於78,000,000港元及票據之最後還款日期已延後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更
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的公佈。

票據認購協議及構成票據的文據（連同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
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之經修訂及經重
列票據文據，統稱為「文據」）訂有契約條款，訂明（其中包括）黃先生須繼續為本公司的單一最大股
東、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執行董事，並限制任何一名擔保人對彼等於票據認購協議及文據訂立日
期在香港擁有的物業設立任何額外產權負擔，如有違反將構成違約事件。此外，如擔保人被宣告
破產或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或本公司控制權（定義見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有任何變更，其亦將構
成違約事件。一旦發生持續性的違約事件，票據持有人有權按文據所規定要求以較高利率及讓票
據認購人獲得20%內部回報率（包括本公司應付的一切利息及費用）的有關金額立即贖回票據。

(ii) 承兌票據的本金額16,000,000港元按年利率5%計息，須於到期時支付及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二
月十日到期。本公司可透過向票據持有人發出不少於七日的事先書面通知，提前贖回承兌票
據面值的100%連同本金額的所有應計利息。承兌票據由Hong Wei Pacific Limited（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發行，以收購Champion Commence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有關收購事項及發行承兌票據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
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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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999,124 832,603 268,925 253,928
發行新股份（附註i及iii） 2,700 166,521 1,971 14,997
股份合併（附註ii） (949,168) – – –
     

52,656 999,124 270,896 268,925
     

附註： (i)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共生企業有限公司訂立認購協議，其中共生企業有限公司
同意以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09港元認購166,521,000股本公司新股份。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
日，合共166,521,000股認購股份獲成功發行及已完成認購。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公佈。

 (ii) 根據於本公司在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普通決議案，本公司實施將
每二十(20)股現有股份合併為一(1)股合併股份之股份合併。股份合併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三日起生
效。

 (iii)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本公司與何靖嶽先生（「何先生」）訂立認購協議，據此，何先生同意
認購2,700,000股本公司新合併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0.73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四日，
合共2,700,000股認購股份已獲成功發行及認購。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公佈、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
月四日的公佈。

19. 關聯人士交易
有關關聯人士及彼等與本集團之關係的資料如下：

關聯人士姓名 關係
  

黃女士 黃先生及黃太的女兒
黃建澄先生 董事及黃先生及黃太的兒子
黃建強先生 黃先生及黃太的兒子

本集團與其關聯人士之間的交易詳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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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人士交易（續）
(a) 與關聯人士的交易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關聯人士的墊付貸款：
－黃先生 – 20,000
－黃太 42 11,838
－黃女士 – 7,762
   

42 39,600
   

向關聯人士償還貸款本金：
－黃先生 – 10,000
－黃太 20 –
－黃女士 3,324 6,352
   

3,344 16,352
   

以下人士提供的貸款融資：
－黃先生 10,000 10,000
－黃太 5,000 5,000
－黃女士 10,000 10,000
   

25,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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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人士交易（續）
(b) 董事簽立的個人擔保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黃先生及黃太就下列結餘簽立的個人擔保：
－應付票據 55,221 56,721

 

  

黃先生、黃太及黃建澄先生就下列結餘簽立的個人擔保：
－其他借款 41,425 76,729

 

  

黃建澄先生及黃先生就以下結餘簽立的個人擔保：
－銀行借款* 73,081 73,081

 

  

* 黃先生及黃建澄先生提供的擔保上限金額各自約為122,30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122,309,000港元）。

(c) 主要管理人員及關聯人士的報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717 825
離職後福利 29 18
   

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總額 1,746 843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為黃女士支付及供款的短期福利及離職後福利分別約
為41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268,000港元）及約為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8,900港元），本
集團為黃建強先生（黃先生及黃太的兒子）支付及供款的短期福利及離職後福利分別約為40,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約100,000港元）及約為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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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或「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繼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製造及銷售刨花板（「刨花板分部」），以及種植、採伐木材及銷售木材及農產品（「林業分部」）。

刨花板分部

於本期間內，我們的產品主要供應給傢俱及設備製造商、體育器材製造商以及裝飾及建築材料製造商使用。與此
同時中美衝突持續，加上環球資本市場波動，中國經濟繼續面臨不確定因素。有關因素對出口市場造成負面影
響，並已間接影響國內消費者的刨花板需求。消費品（如傢俱及設備、體育器材以及行內對建築材料的需求）的本
地需求仍處於較低水平，現正尋找成本較低的替代品。

在如此充滿挑戰的環境下，我們決定精簡我們的供應鏈業務，以透過加強成本控制措施來減輕我們的業務風險及
加強我們的可持續性及競爭力。

由於疫情爆發，全球經濟仍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且企業的營商環境更為變幻莫測及面臨更多挑戰。這將令客戶
進一步縮緊開支，並導致對傢俱及建築材料的需求減少。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收益因該不利影響而大受影
響。

林業分部

相關政府部門自二零一八年年末為配合中國政府加強環保的政策，已採取大幅縮減木材採伐配額的措施，於本期
間，本集團並未收到任何有關該等措施的最新資料。本集團高度重視全球氣候變化的風險及機遇，並積極支持中
國政府於二零六零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為支持中國政府以環境保護監督為主線，本集團將改善環境管理系
統，並控制我們的林業資產，為實現「碳中和」作出貢獻。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進一步開拓及評估其他可能的
替代措施，運用其林業資源，以令本集團整體受益。

財務摘要
收益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刨花板分部的收益由約186,600,000港元減少至約165,400,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一期間」或「同期」）減少約11.4%。該減少乃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相較
上一期間的刨花板銷量減少約20.9%，乃由於人民幣兌換至港元（「港元」，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貨幣）的匯率貶
值而被抵銷。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林業分部並無進行任何創收的活動，故該分部並未確認任何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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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約158,500,000港元減少至約128,900,000港元，較上一期間減
少約18.7%。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商品銷售量減少，以及由於本期間錄得原材料（特別是化工材料）平均單位成本減
少。

毛利及毛利率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毛利由約28,100,000港元增加至約36,500,000港元，較上一期間增加約
29.8%。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上一期間約15.1%上升至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約22.1%。

毛利增加及毛利率上升乃主要由於原材料平均單位成本減少所致。

其他收入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約6,900,000港元減少至約4,300,000港元，較上一期間減少約
37.9%。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增值稅退稅減少，而有關減少部分因政府補貼增加而被抵銷。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上一期間約14,800,000港元減少約17.9%至約12,100,000
港元。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刨花板銷售額減少導致本期間產生的運輸及包裝成本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約10,500,000港元增加至約13,700,000港元，較上一期間增加約
30.5%。行政開支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產生的社會保險、員工福利、招待及估值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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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上一期間約14,200,000港元減少約25.5%至約10,600,000港元。
財務成本減少乃主要由於應付票據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7,200,000港元，而上一期間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則
約為4,400,000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上文所述銷售成本、銷售開支及財務成本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約9,400,000港元，而於去年
同期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約3,500,000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換算產生的匯兌虧損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資本結構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變動。本公司的資本僅由普
通股構成。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以其營運資金、銀行及其他借款（包括有抵押及有擔保票據）撥
付其營運所需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款分別約為292,600,000港元及
297,100,000港元。除附註16(i)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所有銀行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
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到期情況載於本報告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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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分別約為60,500,000港元及
71,800,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為0.83倍（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81倍）。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按借款總額（包括租賃負債、銀行及其他借款以及應付票據）除以股東
權益計算）為1.35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4倍）。

外匯風險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其主要經營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而
本公司的呈列貨幣為港元。本集團的銀行結餘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透過密切監察外匯匯率變動管理
外幣風險。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租賃負債及應付有抵押擔保票據以港元計值。

除上述者外，由於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收支主要以人民幣結算，因而並無重大外幣風險。

庫務政策
本集團就其庫務政策採取穩健方針。本集團致力於透過對客戶財務狀況進行持續信貸評估來降低其信貸風險。為
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可應
付其資金需求。

所持重大投資及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持有重大投資。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惟於二零二一年年
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所述本集團將購入新機器並繼續建築工程除外。

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資產抵押
資產抵押之詳情載於本報告附註16(iv)。

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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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77名（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74名）僱員。應付僱員薪酬包括袍
金、薪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及其他福利。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及二零二一年同期，支付予僱員的薪酬分別約
為11,300,000港元及8,100,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多項因素釐定僱員薪酬，如資歷、職責、貢獻及年資。薪酬政
策的主要原則為按具市場競爭力、與最佳慣例一致及符合本公司股東（「股東」）整體利益的方式向僱員提供薪酬。
本集團旨在將高級行政人員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保持一致，方式為在固定薪金以外，亦為高級行政人員設立表現
及長期獎勵計劃。

本公司亦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已授出或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有抵押且有擔保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根據本公司與AI Global Investment SPC（前稱Haitong Global Investment SPC III，
代表及為一個獨立投資組合行事）（「票據認購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的認購協議（「票據認購協
議」），本公司向票據認購人發行本金額為100,000,000港元的有抵押且有擔保票據（「票據」），其原於二零二零年
八月十二日到期。票據按香港最優惠利率加年利率3厘計息，並以（其中包括）黃先生及黃太（合稱「擔保人」）簽立
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擔保人與票據認購人訂立修訂契據，據此（其中包括）票據認購人同意修訂票
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到期日由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延長至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更多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的公佈。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本公司已與票據認購人訂立豁免函件，據此，票據認購人同意（其中包括）豁免本公司
悉數償付票據項下應付金額之責任，直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為止，以待商討進一步延後還款日期。更多詳情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的公佈。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已簽立修訂契據以修訂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合計本金額不得多
於78,000,000港元及票據之最後還款日期已延後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九月二十日的公佈。

票據認購協議及構成票據的文據（「文據」）訂有契約條款，訂明黃先生須繼續為本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董事會
主席及本公司執行董事，並限制任何一名擔保人對彼等於票據認購協議及文據訂立日期在香港擁有的物業設立任
何額外產權負擔，如有違反將構成違約事件。此外，如擔保人被宣告破產或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或本公司控制權
（定義見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有任何變更，其亦將構成違約事件。一旦發生持續性的違約事件，票據持有人有權
按文據所規定要求以較高利率及讓票據認購人獲得20%內部回報率（包括本公司應付的一切利息及費用）的有關金
額立即贖回票據。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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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不競爭契據
控股股東黃長樂先生（「契諾人」）以本公司為受益人訂立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據」），據此，契諾人向本公司承
諾，於契據所載限制期間內，彼及其聯繫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均不會直接或間接（不論以其本身名義、
聯同或代表任何人士、商號或公司）（其中包括）進行、參與或擁有或從事或收購或持有（於各情況下不論作為股
東、合夥人、代理或其他身份）與我們現有核心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黃先生已向本公司確
認，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不競爭契據已獲得全面遵守。

承諾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
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的規定載入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GEM上
市規則第5.46至5.67條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中的好倉

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或相關股份 

總數
於本公司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黃長樂先生（「黃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500,000 (L) 40.83%

張雅鈞女士（「黃太」）（附註2） 配偶權益 21,500,000 (L) 40.83%

黃建澄先生 實益擁有人 18,600 (L) 0.04%

金子博博士（「金子博士」）（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6,326,031 (L) 12.01%

附註：

(1) 字母「L」表示該人士於股份中的好倉。

(2) 黃太為黃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太被視為於黃先生所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金子博士為華東投資有限公司的唯一法定及實益擁有人，而華東投資有限公司擁有共生企業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
股本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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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我們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股份合併
經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批准，股份合併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三日生效。
有關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的公佈。

更改核數師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辭任本公司核數師，自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生效。長青（香港）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本集團新核數師，自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生效。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
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公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除下文「股份配售」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股份配售
完成認購事項I

認購事項I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四日落實完成。2,700,000股新合併股份（佔(i)緊接認購事項I完成前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約5.40%；及(ii)緊隨認購事項I完成後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四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13%）已根據認購
協議I之條款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I，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0.73港元。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
悉及確信，認購人I為獨立第三方。認購事項I之所得款項淨額（於扣除專業費用及其他相關開支後）約為1,471,000
港元，並擬悉數用作提前償還部分未償還票據金額。有關詳情及界定詞彙的定義，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十六日的公佈、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四日的公佈。

終止認購事項II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近期市況，認購人II難以為認購事項II安排充足資金，本公司與認購人II已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訂立終止契約（「終止契約」），以終止認購協議II。根據終止契約，訂約方同意免除及解除各自於認
購協議II項下的相應職責、義務及責任，且任何一方不得就認購事項II向對方提出任何索償。因此，認購事項II將
不會落實進行。有關詳情及界定詞彙的定義，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公佈、日期為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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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
人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與本集團擁有或可能擁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執行董事黃建澄先生直接或間接擁有以下公司，亦為該等公司之唯一董
事：Gifted Multitude Limited、鴻達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及韶關鴻偉林場有限公司。Gifted Multitude Limited及
鴻達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均為投資控股公司，直接或間接全資擁有韶關鴻偉林場有限公司，而韶關鴻偉林場有
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營運公司，從事林場種植業務，包括有關位於中國廣東省仁化縣林地的植林及開
發。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
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C.2.1條

根據企管守則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

董事會認為，儘管黃長樂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惟此架構將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
力及職權平衡。董事會由極具經驗及才幹的成員組成，彼等定期舉行會議商討影響本公司運作的事項，透過董事
會的運作確保權力及職權得到平衡。董事會相信此架構有助於建立穩健而一致的領導權，使本集團能夠迅速及有
效地作出及實施各項決策。董事會對黃長樂先生充滿信心，並相信由彼擔任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有利於本公司的業
務前景。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買賣標準規
定。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已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買賣
標準規定。

董事於合約的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所訂立且對本集團業務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合約中擁有
重大權益。

足夠公眾持股量
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內，根據本公司可公開取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深知，董事確認本公司已維持GEM上市規則
所規定的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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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自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起可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項發生。

審閱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討論及審閱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的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
本公司核數師長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或審閱）。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二二年中期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承董事會命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長樂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長樂先生、張雅鈞女士、劉加勇先生、黃建澄先生及金子博博士；非執行董事為柳
瀨健一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浩雲博士、錢小瑜女士及徐建民博士。




